四十七、毕业生集聚示范企业奖励
1.奖励对象与标准
对市人力社保局评选认定的市级毕业生集聚示范企业，给予5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市属企业的奖励资金由市财政保障，各区、县（市）及滨海新城的奖励资金由当地财政承担。
2.受理部门
市、区（县、市）人力社保局，滨海新城人才科技局
3.办理程序
市级毕业生集聚示范企业名单公布后，入选企业所在地人力社保部门（或滨海新城）根据公布文件将奖励经费拨付给示范企业，市直企业由市人力社保局拨付。
4.办理时限
认定文件公布后10个工作日。
5.办理地点及联系方式
市人力社保局人才服务综合平台（海智汇），85224983；越城区（高新区、袍江开发区）人力社保局，88122322；柯桥区人力社保局，81182217、85708118；上虞区人力社保局，82878371；诸暨市人力社保局，87211808；嵊州市人力社保局，83275290；新昌县人力社保局，86023080、86029987；滨海新城人才科技局，89180327。

